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-6946

聯絡人：呂哲輝

電　話：(02)7736-6346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0900458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1份 (0045820A00_ATT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」1份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公保法)第16條規定略以，被

保險人具有103年1月14日公保法修正施行前之保險年資且

選擇請領一次養老給付者，保險年資每滿1年，給付1.2個

月，最高以給付36個月為限；修正施行後之保險年資，每

滿1年，應加給1.2個月，合併修正施行前保險年資最高以

給付42個月為限，但辦理優惠存款者，最高以36個月為

限。復查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略以，一次養老給付得

依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，其切結拋棄該項權利並經權責機

關核准後，得請領至最高給付上限。

二、茲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(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)第36條、第38條及第39條自107年7月1日施行後，實務

上有具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選擇請領公保

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者，因其每月退休所得超出

依退撫條例附表3所定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出之所得上限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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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各實施期間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已

扣減為0元之情形；或各實施期間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

月優惠存款利息雖非為0元，惟其若選擇拋棄優惠存款權

利，或有請領一次養老給付金額，高於其各實施期間合計

得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總額之可能。爰考量公立學校教職

員選擇拋棄優惠存款權利或選擇辦理優惠存款，因涉及當

事人權益，應審慎評估後予以選擇。是為確認當事人是否

選擇辦理優惠存款，修正旨揭事實表，新增選擇「不拋

棄」辦理優惠存款權利相關文字之選項，提供退休人員勾

選。又依本部103年6月25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30084614號

函之規定，務必請退休人員審慎評估後作出選擇，一經本

部審定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，即不得請求變更之。

三、另公立學校教職員如有退撫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所列之情

形而申請退休者，學校及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其退休申

請，爰於旨揭事實表之「填寫說明」併同加註，併敘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內政部、國防

部、法務部、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
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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